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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丁宏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鲁德恒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田艳英

公司负责人丁宏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鲁德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田艳英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２０，９８９，５９９，４３９．６８ １９，０１２，８７３，４４２．４５ １０．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３８３，２７０，２６７．４９ ２，９６６，７５０，２６７．８８ １４．０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２６，８１３，９７０．３２ －６，７６９，８８１，５６５．７９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５１，９３６，７３６，３０１．０９ ４４，３９２，５５２，１１２．７７ １６．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８，６９４，２６３．６０ ３２９，３８９，９３４．４６ ６３．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６２，７１５，４７９．０７ ３２０，７２３，８２７．５３ ４４．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７．０７ １２．６７

增加

４．４０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９６１９ ０．５８８２ ６３．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９６１９ ０．５８８２ ６３．５４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１，１５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

人

６２．１３ ３４７，９２７，４１８ ２３２，６５１，７５２

无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

法

人

９．１８ ５１，３９５，６５５ ５１，３９５，６５５

质押

５１，３９５，６５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２．３２ １３，００２，３０６ ０

未知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２．０５ １１，４７３，０２２ ０

未知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９４ １０，８９０，４８２ ０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信用债券

投资

未知

１．１６ ６，４９６，６３６ ０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未知

１．１４ ６，３９５，７１３ ０

未知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未知

１．０９ ６，１２８，４３６ ０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未知

０．８９ ５，００５，９２７ ０

未知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０．７１ ４，００２，６９３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２７５，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５，２７５，６６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１３，００２，３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００２，３０６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４７３，０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４７３，０２２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８９０，４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８９０，４８２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信用债券投资

６，４９６，６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９６，６３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６，３９５，７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９５，７１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专用证券账户

６，１２８，４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２８，４３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５，００５，９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５，９２７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４，００２，６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２，６９３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３，９４０，６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４０，６５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第

２

至第

１０

名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非一致行动人

，

第

２

名至第

１０

名

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变动率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６９１，７２４，３４６．６４ ２，６７６，７３６，７５３．０３ ３７．９２％

经营规模扩大

应收账款 �

２０３，２６７，５５５．７４ ９６，２３４，０３２．６９ １１１．２２％

经营规模扩大

预付款项

１，４７７，６００，７５７．００ ８７０，１３８，９１０．５４ ６９．８１％

业务量增加

，

预付厂家购车款

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９１，３３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６，１９３，９８０．８５ －４２．４５％

本期出售部分华夏银行股票

应付利息

５９，７５０，３３５．６９ ３１，２３８，８６２．３３ ９１．２７％

借款的增加

其他应付款

５３２，５９８，４７６．２１ ２２０，０５２，５７０．７５ １４２．０３％

经销商保证金增加

长期借款

３，３３３，３３６．００ １０６，６６６，６６８．００ －９６．８７％

本期归还部分借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８９，４１３，５８４．７６ １３３，１５９，１７２．３８ －３２．８５％

出售部分华夏银行股票

，

相应

公允价值变动的暂时性差异减

少

损益类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变动率 变动主要原因

管理费用

３１９，９７７，０６０．２３ ２２２，３５９，０７４．２６ ４３．９０％

经营规模扩大

，

人员增加及新

建店陆续开业管理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

６９，６８６，３７２．１７ １８０，２４９，３１２．７４ －６１．３４％

本期汇兑损益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５２，６５２．６２ －１９９，５２８．５２ ２２７．１０％

计提跌价存货销售

投资收益

１００，３８０，２７８．７９ ８，９０８，２４０．１７ １０２６．８３％

本期出售部分华夏银行股票

营业外收入

３１，９６３，８７４．４０ ９，０６４，８０２．４２ ２５２．６２％

增加额主要为下属子公司收到

拆迁补偿款及非流动资产处置

收益

营业外支出

３，０９６，４０４．５５ １，３００，９２６．４３ １３８．０２％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所得税费用

１９６，０６５，４５５．９５ １１３，２３７，８２４．７１ ７３．１４％

利润总额的增加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国

汽车工业进出口总公司公司制改制且吸收合并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完成后的存续法人主体中国汽车

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并同时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

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２５％

的配套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国机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中作出的相关承诺均及时履行，具体承诺事项见下：

①

关于股份禁售期的承诺

国机集团承诺在鼎盛天工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

方式转让。

截至本报告期末，国机集团未减持相关股份。

②

关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租赁物业情况的确认和承诺函

国机集团作为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汽贸”）的控股股东，就本次重组完成前中

进汽贸租赁物业存在的情况，特此确认并承诺如下：“

１

、截至目前，中进汽贸及其下属相关全资、控股子公

司均正常使用其所租赁物业，相关租赁物业存在的出租方手续不完备等情形未对该等公司的业务经营活

动产生不利影响；

２

、国机集团将督促中进汽贸与相关出租方进行充分协商和沟通，全力协助相关出租方

完善租赁物业存在的上述情形；

３

、若因上述情形对中进汽贸及其下属相关全资、控股子公司业务经营活

动产生不利影响，国机集团将于当地政府或其规划、建委等相关主管部门出具关于要求搬迁的正式书面

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采取提供或安排相同或相似条件、 权属手续完备的物业供该等公司经营使用等方

式，保障该等公司业务经营平稳过渡，避免对该等公司业务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４

、上述租赁物业的出

租方解决房屋租赁相关手续不完备等情形或者中进汽贸重新租赁相同或相似条件的、权属手续完备的物

业前，若因前述情形导致中进汽贸及其下属相关全资、控股子公司遭受任何损失，国机集团在经审计确认

后的三个月内全额现金补偿。 ”

截至本报告期末，国机集团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③

关于维护鼎盛天工独立性的承诺

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鼎盛天工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机构、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国机集团正在履行维护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承诺。

④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在鼎盛天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且本公司作为鼎盛天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期间， 就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鼎盛天工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

交易事项，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

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本公司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鼎盛天工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取

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鼎盛天工及其控股子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违反上述承诺与鼎盛天工

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鼎盛天工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

截至本报告期末，国机集团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⑤

关于规范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提供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的确认与承诺函

为了规范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机财务”）之间的资金往来，国机集团已出具《关于

规范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提供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确认与

承诺函》，确认并承诺如下：（

１

）国机集团基于加强集团内部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构筑产

融结合等考虑，设立国机财务，作为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经营存贷款业务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为下属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国机集团未强制要求鼎盛天工、中进汽贸及其下属子公司在国机财务进行存、贷款等金融

业务。（

２

）国机集团将督促国机财务完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在为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包括其控股子公司，

下同）提供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时，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签订相关协议，并约定以上市公司按照

上市规则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作为协议生效要件。（

３

）国机集团将督促鼎盛天工、中进汽贸及其下属子公司

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规范运作，包括但不限于明确该等公司存

放于国机财务的货币资金余额等内容，并按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金融合作协议

＞

的

关联交易议案》，该承诺目前正在履行中。

⑥

盈利预测及补偿方案

国机集团确认并承诺，中进汽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预测数（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测数，下同）分别为人民币

２２

，

２０５．７２

万元、

２３

，

９１９．２８

万元及

２５

，

５１０．３０

万元。

双方同意由注册会计师分别于三个会计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对中进汽贸实际净利润数（合并报表

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下同）予以核算，并将中进汽贸实际净利润数与国机集

团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的差额予以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

中进汽贸在三个会计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国机集团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

润预测数，国机集团将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对鼎盛天工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补偿期限内的任一会

计年度鼎盛天工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鼎盛天工应确定该年度国机集团应补偿股份

总数并书面通知国机集团。鼎盛天工应于前述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就定向回购该等股份

事宜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方案，并于方案实施完毕后注销该等应回购股份。

中进汽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均超过了业绩承诺数，无需进行补偿，国机集团未出现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⑦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对于重大资产重组中未置入上市公司的部分汽车贸易及服务板块的企业，其中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

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汽进出口”）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存在法律纠纷、经营业绩不佳，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净

资产为

－８

，

２６９．３１

万元未置入上市公司，国机集团承诺“积极解决相关问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两

年内置入上市公司、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或终止相关业务”。

北京国机隆盛汽车有限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中进汽贸以现金方式，收购国机集团及其

下属公司持有的该公司股权。

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由于个别子公司存在国有产权登记手续不完备的情形、主营业务不匹配（汽

车零部件、柴油整车出口业务需剥离）未置入上市公司，北京国机丰盛汽车有限公司由于土地资产权属存

在瑕疵、工程建设合规性存在瑕疵未置入上市公司，国机集团承诺“积极解决相关问题，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两年内置入上市公司，或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国机集团承诺“将不从事并努力促使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

竞争。此外，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上市公司带

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公司自愿放弃并努力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竞争。 自

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赔偿上市公司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本承

诺函在上市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

⑧

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对于北京国机隆盛汽车有限公司，该公司已成为中进汽贸的全资子公司，与重组后上市公司不存在

同业竞争。

对于中汽进出口，该公司目前已不存在与重组后上市公司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资产，且已不从事

实际业务经营，未来亦不从事与重组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进行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的业务

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行为。

对于北京国机丰盛汽车有限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两年内置入上市公司，或转让予无关

联的第三方。为切实解决同业竞争，在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国机集团将在前

述两年期限内采取股权托管的方式作为过渡期的保障措施。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一个月内，国机

集团与上市公司或中进汽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将国机集团及下属企业持有的该公司的全部股权交由

上市公司或中进汽贸（以下简称托管方）进行托管，直至不存在同业竞争为止。 托管方在托管期间有权代

替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就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并将充分利用自身业务经营管理优势和有

效资源，及时解决相关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该公司业务正常运作。

对于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两年内置入上市公司，或转让予无关联的

第三方。为切实解决同业竞争，在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国机集团将在前述两

年期限内采取股权托管的方式作为过渡期的保障措施。鉴于中汽凯瑞下属其他非汽贸板块业务需要进一

步梳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个月内，国机集团与上市公司或中进汽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将

国机集团持有的该公司的全部股权交由上市公司或中进汽贸进行托管，直至不存在同业竞争为止。 托管

方在托管期间有权代替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就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并将充分利用自身业

务经营管理优势和有效资源，及时解决相关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该公司业务正常运作。

公司已设立全资子公司国机汽车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汽车发展”），由国机汽车发展受让国

机集团持有的北京国机丰盛汽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分别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受让北京国机丰盛汽车有限公

司

６５％

股权并解除股权托管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拟向国机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汽进出口公司制改制且吸收合并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

司完成后的存续法人主体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分别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持有公司

９．１８％

股权的股东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渤海”）在重大资产

重组中作出的相关承诺均及时履行，具体承诺事项见下：

①

关于股份禁售期的承诺

天津渤海承诺在鼎盛天工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

方式转让。

截至本报告期末，天津渤海未减持相关股份。

②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与鼎盛天工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

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本公司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将不通过与鼎盛天工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

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鼎盛天工及其控股子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违反上述承诺与鼎盛天工及

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鼎盛天工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

截至本报告期末，天津渤海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宏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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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讨论并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以及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原下属企业长沙汽电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汽电”）、莱州华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华汽”）的主要业务为汽车零配

件的生产与销售，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汽车贸易及服务业务不相关，账面净资产规模较大且目前均处于亏

损状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约定

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将所持长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及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

至国机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目前，长沙汽电、莱州华汽正在办理本次股权划转的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为保证长沙汽电、莱州华汽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及管理运营的稳定性，实现两家公司生产经营、管理运

营的平稳过渡，同意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受托管理其所持长

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所分别对应的表决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丁宏祥先生、王松林先生、王淑清女士回避了表决，其他六名

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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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

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保证无偿划转后长沙汽电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汽电”）、莱州华汽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莱州华汽”）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及管理运营的稳定性，实现两家公司生产经营、管理运营的平

稳过渡，同意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

《股权托管协议》，受托管理其所持长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所分别对应的表决权、监督管理

权等权利。

●

鉴于公司为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托管方， 国机资产管理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资产无偿划转、股权托管、债务重组、租

入资产等非日常关联交易。 非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１

）资产无偿划转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托管

的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生效了《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协议》，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

向国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贵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公司”）

１００％

股权、天津

中汽工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汽”）

１００％

股权、长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

国机（北京）节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以及温州中汽和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

中汽”）

４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公司托管的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生效了《无

偿划转协议》，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向国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江西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分

别对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沈阳公司、中汽进出口南通公司的债权；（

２

）股权托管交易：

２０１３

月

６

月

３０

日，公

司托管的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生效了《股权托管协议》，为有效避免国机集团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可能与公司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国机资产管理公司委托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分别行

使其所持贵州公司

１００％

股权、天津中汽

１００％

股权、温州中汽和

４０％

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监督管理权等

权利；（

３

）债务重组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国机丰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丰盛”）

与国机集团、国机资产管理公司、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同转让、债务转移及结算协议》，国机丰

盛将其在与国机集团、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生效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转让给国

机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国机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机丰盛在《欧德宝国际汽车商贸中心广汽丰田汽车专营

店合作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义务的对价；（

４

）租入资产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国机丰盛与

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土地使用协议》，国机资产管理公司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欧德宝国际汽

车商贸中心

Ａ

区

２３

、

２４

号地租赁给国机丰盛使用。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国机集团在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最终完成的

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结合国机集团汽车贸易板块整体战略发展规划与定

位，公司作为国机集团下属汽车贸易板块业务和资产的整合平台，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国机集团持有的

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配套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的目的旨在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的进一步增强，增加公司的代

理品牌范围，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原下属企业长沙汽电、莱州华汽的主要业务为汽车零配件的生产与销售，与公

司的主营业务汽车贸易及服务业务不相关， 账面净资产规模较大且目前均处于亏损状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约定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

将所持长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及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至国机资产管理公司

持有。 目前，长沙汽电、莱州华汽正在办理本次股权划转的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为保证无偿划转后长沙汽电、莱州华汽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及管理运营的稳定性，实现两家公司生产

经营、管理运营的平稳过渡，同意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机资产管理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

议》，受托管理其所持长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

鉴于：（

１

）公司为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托管方；（

２

）国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国机资产管理公司为国机集团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

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国机资产管理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情况简介

关联方名称：国机资产管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弘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７

，

５５２

，

７６３．７５

元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１９

号华普国际大厦

１１

、

１２

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产权经纪；房屋租赁；进出口业务；机

械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

三、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托管标的为国机资产管理公司所持长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

（一）长沙汽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尹建弘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７

，

２０４

，

０４５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盼盼路

２９

号

经营范围：开发、研制、生产、销售汽车电器、机械、电子设备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二）莱州华汽的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李嘉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

，

６９５．３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莱州市云峰北路

３５８９

号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性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汽车摩擦材料制品、刹车盘（毂）类汽车

配件、其他机械配件及纸盒、木箱、塑料袋等包装产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 托管范围

本次托管范围为国机资产管理公司所持长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 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监

督管理权等权利。 托管期限内，长沙汽电、莱州华汽的利润和亏损由国机资产管理公司享有和承担。

（二） 托管期限

本次托管的托管期限暂定两年，自《股权托管协议》生效之日起算。

（三）协议生效条件

《股权托管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企业公章后成立，自公司履行相应的决策

程序同意本次股权托管相关事宜后，于《股权托管协议》签署日生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证长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无偿划转至国机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后，上述公司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及管理运营的平稳过渡，有利于保持长沙汽电、莱州华汽人员、管理的稳

定性及平稳过渡，有利于进一步规范长沙汽电、莱州华汽与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没有其他影响。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丁宏祥先生、王松林先生、王淑

清女士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徐秉金先生、何黎明先生、谢志华先生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

保证长沙汽电

１００％

股权、莱州华汽

７０％

股权无偿划转至国机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后，上述公司生产经营的

连续性及管理运营的平稳过渡，有利于保持长沙汽电、莱州华汽公司人员、管理的稳定性及平稳过渡，有

利于进一步规范长沙汽电、莱州华汽与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其他

影响。

（四）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股权托管协议。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５５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国机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重组预案》”）等相关

公告，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复牌。

目前，本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工作，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等

工作已基本完成，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正在进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评估备案等相关

工作。待上述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并及时发出召开股

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本次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

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均已在《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再次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并

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资产重组方

案或对本次资产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本次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未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前，每

３０

日发布一次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白勇 董事 出差 吴旭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伍竹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吴旭

、

冯凯芸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余颖

公司负责人伍竹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旭、冯凯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颖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３３，５５７，１０２，９９５．１０ ３２，６９１，８２２，７７９．４５ ２．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１３，１９２，２８７，４５７．３１ １２，８１０，２７１，２６４．１１ ２．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２９４，３３４，３４６．９９ ２，２４３，９７４，４６１．２７ ２．２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１２，０９９，６５１，４２６．４６ １１，０９１，０７７，８３６．８４ ９．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８１７，０６４，７６９．１２ ６７９，４０３，６３１．６２ ２０．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８０９，０３３，７４９．３８ ６７０，８７１，６８０．４７ ２０．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１８ ５．５４

增加

０．６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９８０ ０．２７４０ ８．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９８０ ０．２７４０ ８．７６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７２

，

９１９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６２．３３ １

，

７０９

，

１１１

，

８６３ ２８８

，

８２２

，

０７１

无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６８ ３２０

，

２４３

，

３２９

无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９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无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１．５９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无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９２ ２５

，

２９９

，

７３５

无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其他

０．８６ ２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无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

组合

其他

０．８４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０．７３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

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其他

０．７２ １９

，

７８９

，

１９３

无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

组合

其他

０．４６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４２０

，

２８９

，

７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

，

２４３

，

３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５

，

２９９

，

７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２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

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１９

，

７８９

，

１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与中国太

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属于一致行

动人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与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属

于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１６６，９７７，４８６．６５ １１３，４４４，３６１．７９ ４７．１９％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珠

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期

末票据增加

应收利息

０．００ ６８２，０８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收回到期利息

持有至到期投

资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１％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其他流动资产

３，４８８，８０３．７７ １，１３４，０７６．８５ ２０７．６３％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

产

８１，５６０，０４０．９９ ５６，８６１，２４０．９９ ４３．４４％

公司本期购买小机组容

量

短期借款

１，１７４，４４０，６９６．８７ ２，２９５，９４２，７８７．３７ －４８．８５％

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

预收款项

３３７，８４４，２８７．４３ ２４４，２４０，０５４．０１ ３８．３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

气集团有限公司预收气

费保证金增加

应交税费

１５２，９９８，５２１．２８ ２８，６４６，２８２．５９ ４３４．１０％

公司应交所得税增加

应付利息

５２，３９５，１４３．１９ １３７，０５４，５７４．１８ －６１．７７％

公司支付公司债利息

、

短

期融资券利息和

ＩＦＣ

贷款

利息

应付债券

３，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３．８３％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

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中期票据

专项储备

２０，９４１，３８４．６２ １５，１９２，１９２．５４ ３７．８４％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

气集团有限公司计提安

全生产费用

合并利润表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５４６，８５０．６１ －５９８，６６２．３５ －

公司本期收回已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营业利润

１，５２３，９５５，５９８．３６ １，１３１，８０４，１００．７１ ３４．６５％

电煤价格下跌

营业外收入

９，５７５，９５６．７７ ２８，３０６，３８３．２３ －６６．１７％

公司去年收到保险赔款

和政府补助

营业外支出

１，３０９，９９８．９０ ７，５３４，２３４．２２ －８２．６１％

公司去年同期对外捐赠

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失

３２５，７８６．２４ １１７，９０５．３０ １７６．３１％

公司本期固定资产处置

损失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６５，４２０，１８２．３３ ２１７，５７７，１２９．３５ ６７．９５％

公司控股子公司盈利增

加

综合收益总额

１，１７９，８６８，７１５．１４ ８８９，８８１，１６２．８８ ３２．５９％

公司净利润和其他综合

收益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２，６１６，２３６．３１ －７，０９９，５９８．０９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增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

还

４，２５９，６１１．２７ １２，７５７，５８１．２３ －６６．６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

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去

年同期收到所得税退税

取得投资收益

所收到的现金

２８１，８１２，３１２．７０ １４５，３７４，１３９．４１ ９３．８５％

公司本期收到参股公司

的分红增加

处 置 固 定 资

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１４，９０７，５２７．２７ １８９，４５６．００ ７７６８．６０％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珠

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处

置部分房产

收到的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４，９６５，５２５．８４ ３４６，７３８，３９８．７０ －９８．５７％

公司去年同期合并范围

增加广州中电荔新电力

实业有限公司

投资所支付的

现金

２１６，５５０，２７７．０５ ２，７６７，０８９，５００．００ －９２．１７％

公司去年同期整体上市

收购股东资产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除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

９

家投资者认购的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新

增的

３９４

，

１９９

，

７３５

股已上市流通。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３．２．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电力集团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

（中市协注［

２０１３

］

ＭＴＮ１９５

号），同意接受电力集团中期票据注册。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指定媒体

公布的《广州发展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公布的《广州发展关于属下子公司中

期票据获准注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１２

日，电力集团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

１５

亿元中期票据，发行价格为每张人

民币

１００

元，票面利率为

５．４５％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３

年期。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

《广州发展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３．２．３

公司控股股东发展集团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并计划在其后

１２

个月内，

从二级市场增持（含已增持的股份）不超过已发行股份

２％

的公司股份，并承诺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

公司股份。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３．２．４

公司接广东省物价局 《关于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价 ［

２０１３

］

２３１

号），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位于广东省内的属下燃煤发电机组的上网电价在现行基础上下降

１．９

分

／

千瓦时（含税，

下同）。同时，公司属下通过广东省物价局批复同意执行脱硝电价的机组，脱硝电价补偿标准由

０．８

分

／

千瓦

时提高至

１

分

／

千瓦时。对采用新技术进行除尘设施改造、烟尘排放浓度低于

３０ｍｇ／ｍ３

（重点地区

２０ｍｇ／ｍ３

），

并经省级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机组除尘成本予以适当支持，电价补偿标准为

０．２

分

／

千瓦时。 详见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关于属下电厂上网电价调整公告》。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１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进一步避免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发展集团）剩余资

产与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发展集团就避免与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作出承诺。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发布的《关于发展集团避免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公告》。 发展

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停止广州嘉信液化气有限公司和广州嘉得液化气有限公司经营，其他承诺履行

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承诺履行情

况的公告》。

３．３．２

发展集团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部分

Ａ

股股票时，就广州

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更名所涉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土地使用权办证做出相关承诺。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发布的《关于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更名所涉缴纳

土地出让金及土地使用权证办证有关问题承诺函的公告》。 相关承诺履行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３．３．３

发展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并计划其后

１２

个月内，从二级市场上

增持（含已增持的股份）不超过已发行股份数

２％

的公司股份。发展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

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到期。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发布的《广州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伍竹林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海燕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颜树云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周益勤

公司负责人陈海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颜树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周益勤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７，２６０，９１３，５２２．５０ ６，８１７，２４８，６７７．４２ ６．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１，７７７，７０６，９２７．２１ １，８１３，６９９，７２５．４１ －１．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８６，５４９，６６０．７９ ２４，７８５，６２１．６７ －２，４６６．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２３４，２５６，０５８．００ ５２９，８７８，６９１．９９ －５５．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５，９９２，７９８．２０ ７４，２１３，８９３．９５ －１４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１０ －１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１０ －１５０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２９

，

４５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１．５１ ４５５

，

５４３

，

６５０ ０

无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４ １９

，

５８３

，

２４８ ０

未知

中 融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

司

－０８

融新

８３

号

其他

１．４２ １０

，

４７９

，

９８３ ０

未知

郑训宁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５ ４

，

０４９

，

３４８ ０

未知

曲志桐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３

，

５５５

，

８４５ ０

未知

魏然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２

，

０７０

，

７８６ ０

未知

周春香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９８１

，

０６２ ０

未知

华 宝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单 一 类 资 金 信 托

Ｒ２００７ＺＸ０９２

其他

０．２７ １

，

９６８

，

９００ ０

未知

于亮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９６８

，

７５２ ０

未知

朱厚和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１

，

８４６

，

４８１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５

，

５４３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５

，

５４３

，

６５０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９

，

５８３

，

２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５８３

，

２４８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０８

融新

８３

号

１０

，

４７９

，

９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1０

，

４７９

，

９８３

郑训宁

４

，

０４９

，

３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４９

，

３４８

曲志桐

３

，

５５５

，

８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５５

，

８４５

魏然

２

，

０７０

，

７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７０

，

７８６

周春香

１

，

９８１

，

０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８１

，

０６２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７ＺＸ０９２

１

，

９６８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６８

，

９００

于亮

１

，

９６８

，

７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６８

，

７５２

朱厚和

１

，

８４６

，

４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４６

，

４８１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３．９．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

５１９

，

１６２

，

０５６．５１ １

，

２１８

，

３７５

，

０５０．５２ －５７．３９％

购置土地

，

支付

工程款

预付款项

�

６７６

，

６０３

，

９０６．７６

�

１８１

，

８８６

，

３０３．６７ ２７１．９９％

预付泰兴项目

，

镇江项目土地款

其他应收款

�

２

，

５５９

，

１６０．７９

�

８９６

，

２８９．４９ １８５．５３％

支付工程用电押

金

预收款项

１

，

１７２

，

３９９

，

９３４．００

�

２５３

，

５３３

，

７９２．００ ３６２．４２％

和熙项目

、

苏州

项目预收房款

应付职工薪酬

�

４６４

，

０１８．１６

�

１１５

，

５３３．８２ ３０１．６３％

尚未缴纳的工会

经费

应交税费

�

－９７

，

９２１

，

９２９．６３

�

５３

，

２９４

，

３５４．１３ －２８３．７４％

和熙项目预收售

房款

，

预交营业

税及附加

。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３．１－９ ２０１２．１－９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

２３４，２５６，０５８．００

�

５２９，８７８，６９１．９９ －５５．７９％

可交付楼盘较少

营业成本 �

１９４，０５８，０１３．１３

�

３００，２５４，１５９．１９ －３５．３７％

销售较去年同期

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

２０，５３１，６８６．３５

�

６３，５３６，７５０．８９ －６７．６９％

销售较去年同期

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

－２２３，１５８．３２

�

－１４５，１３５．３０ ５３．７６％

坏账准备转回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１０，０１０，３６７．２０

�

－１５，８８９．０４

－

６３１０１．７１％

南京证券股权投

资分红

营业外收入 �

１，３２２，４４６．６０

�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６７％

２０１２

年计提预计

负债转回

营业外支出 �

２０，００４．２５

�

１０，６９９．１４ ８６．９７％

捐赠支出

所得税费用 �

－８，１７７，０７７．１２

�

２６，７９２，３５７．３０ －１３０．５２％

递 延 所 得 税 转

回

；

收入减少

，

所

得税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１３．１－９ ２０１２．１－９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１，２７０，５５１，９４２．２５

�

７５１，８７０，７４５．８７ ６８．９９％

支付镇江

、

泰兴

土地款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

１５，４３７，２６７．０９

�

９，７１８，０２５．６３ ５８．８５％

增设子公司

，

员

工数量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

２４５，７７７，３３２．４０

�

１８６，４３１，４４６．１７ ３１．８３％

和美项目交纳土

地增值税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２９９，１６５，４５１．５５

�

１３４，７８８，１８４．３９ １２１．９５％

主要系与赛特置

业

、

建邺房产诉

讼纠纷付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

１０，０１０，３６７．２０

�

－

南京证券分红款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

６５６，１２５．０８

�

２，１３７，３７７．００ －６９．３０％ １２

年购置车辆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

�

４３６，４９２，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年支付购买南

京证券股权款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 诺 内

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履行

期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履行

解 决 同 业

竞争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注

１

承诺时间

２００８

年

，

无履

行期限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易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注

２

承诺时间

２００８

年

，

无履

行期限

否 是

其他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注

３

承诺时间

２００８

年

，

无履

行期限

否 是

其他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注

４

承诺时间

２００８

年

，

无履

行期限

否 是

其他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注

５

承诺时间

２００８

年

，

无履

行期限

否 是

注

１

：凤凰集团在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存续期间，不进行与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凤凰置业相同的业务，不开展与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有利益冲突的经营活动；保证将

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确保凤凰集团的其它下属公司、企业和单位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注

２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凤凰集团将尽可能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凤凰置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凤凰集团

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

或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规范相关交易，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注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凤凰集团应督促上市公司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银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以及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的相关规定，杜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

上市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情况的发生。

注

４

：凤凰集团亦已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与本公司做到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

“五独立”，确保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完整、业务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为维护

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凤凰集团承

诺如下：（一）凤凰集团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存续期间，不进行与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凤凰置业相同的业务，不开展与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有利益冲突的经营活动；保证将

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确保凤凰集团的其它下属公司、企业和单位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二）在完成本次国有股收购、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

后，凤凰集团将尽可能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凤凰置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凤凰集团将一律遵循等价、有偿、公平

交易的原则， 并依据有关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

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规范相关交易，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流通股股东

的合法权益。

注

５

：为了提升凤凰置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少与凤凰集团的关联交易，凤凰

集团做出了如下承诺：

１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底， 凤凰集团对凤凰置业提供的一年期借款余额为

６．７６

亿元。 借款期限届满后，如凤凰置业确需继续借用，凤凰集团同意其展期至相关借款对应

项目开发完成为止；

２

、在凤凰置业借款对应项目开发完成前，凤凰集团同意凤凰置业可根据

项目运作情况灵活选择还款时间、金额等方式；

３

、自上述借款起始日起一年内为借款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